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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西宁中院”）根据债

权人格尔木泰山实业有限公司的申请，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裁定

受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盐湖股份”）破产重

整一案，并于同日指定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盐湖

股份管理人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案件信息公开的

规定（试行）》第十一条“人民法院、破产管理人可以在破产重整

案件信息网召集债权人会议并表决有关事项。网上投票形成的表

决结果与现场投票形成的表决结果具有同等法律效力”之规定，

西宁中院定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上午 9:30，采取网络会议方式召

开盐湖股份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，依

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，债权人在 2019 年 11

月 6 日之前可根据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12368 平台发

送短信通知的账号和密码登录“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”

（http:∥pccz.court.gov.cn），点击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

首页右下角会议浮动框中的“进入测试”，进行会议测试，查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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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相关文档，或者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“破产债权人网络会

议技术服务”，点击“登录会议”进行测试。测试期间，有任何

问题可随时与管理人或者运维联系。 

管理人联系方式为 18997088246、18997236724、0971-

5561792、0971-5564247、0971-5566564、0971-5560047、0971-

5509640、0971-5514304、0971-5562056。 

运维联系方式：400-810-1866 按语音提示选择 3 再选择 3。 

 

特别说明：完成测试后，请债权人务必在会议当日即 2019 年

11 月 6 日 9:30 前再次登录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，通过

网络方式参加盐湖股份债权人会议，并投票表决。 

特此公告 

 

附件： 

1．《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须知》 

2.《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操作手

册》 

 

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


